附件2

内部审计工作制度建设情况

专项检查要点

一、机构与制度建设

（一）内审机构设置是否符合《浙江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要求，是否影响内部审计工作独立性；

（二）内部审计是否由单位权力机构或一把手分管；

（三）是否建立完善的内部审计工作制度。

二、工作规范性

抽查内部审计项目档案及其他相关资料，对照内部审计准则及《浙江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，重点关注：

（一）内部审计工作重点是否围绕组织中心工作或目标；

（二）是否制定规范的内部审计年度计划；

（三）审计实施方案的规范性；

（四）审计工作底稿的规范性；

（五）审计证据的规范性，尤其是对被审计对象提出异议的证据，审计人员是否进行了核实说明；

（六）审计报告的规范性，重点关注报告要素是否齐全，审计评价是否恰当，审计反映的问题是否事实清楚、定性准确、处理得当，审计提出的建议是否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；重要事实是否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，对被审计对象提出异议的问题是否进行核实说明；

（七）是否开展后续审计。

三、审计成效

（一）对发现的问题是否能从组织管理层面提出审计意见与建议；

（二）是否定期向决策层报告审计情况；

（三）是否注重审计意见建议的跟踪落实。

四、被审计对象对内审的评价

听取被审计对象对内部审计的评价，包括：

（一）是否与被审计对象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、交流；

（二）内部审计发挥的作用；

（三）对内部审计的意见与建议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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